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聲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蘇聖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陳盛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19日本

院113年度全事聲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

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

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

對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

司裁全字第249號裁定准予假扣押（下稱原處分），抗告人

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於民國113年8月30日

提起抗告，相對人於同年9月18日具狀陳述意見（見本院卷

第56至63頁），抗告人復於113年10月17日為民事補充抗告

理由二狀陳述意見，已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2年9月23日下

午7時30分許，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一

段東向西第四車道直行，而抗告人駕驶自小客車沿臺北市士

林區至善路一段東向西第三車道直行，於行經臺北市士林區

至善路一段與福林路254巷口時，未依規定打方向燈讓相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人直行之機車先行，即貿然變換車道切入第四車道，撞擊相

對人機車之左車身，相對人閃避不及，致人車倒地（下稱系

爭事故），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硬腦

膜上出血、左鎖骨骨折、左顴骨骨折、多處肋骨骨折、頭皮

撕裂傷、肺炎合併呼吸衰竭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經送

往振興醫院急救及手術，因多次進行開顱手術，僅能以鼻胃

管引流餵食，且有不斷流口水、視力大為減退（弱視）、眼

球無法正常轉動、四肢肢體無力等失能現象，需受他人全日

照護，並造成相對人身心受有極大創傷，需用藥物抑制躁動

情緒，因而受有財產上損害，包括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9

35,148元、看護費用14,115,084元、不能工作損失13,098,0

00元、醫療用品及增加生活支出費用35,895元，及非財產損

害150萬元，合計29,684,127元。然抗告人從未探視相對

人，亦未主動與相對人協商或為任何賠償，且系爭事故發生

時，未立即下車查看相對人傷勢，而係為規避肇事原因，先

打方向燈後下車宣稱是相對人去撞抗告人，態度十分惡劣，

顯無賠償意願。又抗告人每月薪資約5萬元，扣除平均每人

每月消費支出32,305元後，所剩金額不多，而其現有財產僅

銀行存款合計約4,790,836元，名下雖有房地價值約1,800萬

元至2,000萬元，惟其權利範圍僅2分之1，其上並有最高限

額抵押權設定960萬元，殘餘價值甚微，其餘1筆土地係屬田

地，應有部分僅10000分之393，產權複雜價值亦低微，是抗

告人現有資產與相對人請求金額相差懸殊，顯無法清償相對

人之債權，本件確有保全之必要性，相對人願供擔保以補釋

明之不足，爰聲請對抗告人所有財產在1,000萬元之範圍內

准予假扣押。抗告人所提簡訊內容，隻字未提賠償相對人，

其明知相對人受傷嚴重，直至相對人提起刑事過失傷害告訴

後，始形式上發個簡訊，益證抗告人顯無賠償之意。相對人

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非毫無釋明，與所提實務見解相比應

有過之，抗告人乃刻意混淆法院。抗告人隨時可離職，而存

款提領乃一時之間，倘撤銷本件假扣押，相對人債權將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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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難以清償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後並無難以聯繫或拒絕聯繫之情，且

得知相對人受傷後即傳送簡訊予相對人，惟相對人無任何回

應，亦未請求抗告人給付。相對人迄未舉證釋明其於何時？

何地？以何種方式請求給付？被以何種方式拒絕？縱抗告人

有債務不履行狀態，然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不得僅以債務

不履行之狀態，遽認有假扣押之原因。又抗告人有無主動表

達和解、賠償意願，僅屬抗告人事發後應對態度之範疇，顯

非假扣押之原因事由，況抗告人有無過失或過失比例尚未確

認，抗告人欲以民事訴訟程序加以確認，係屬抗告人之權

利，豈能以抗告人有債務不履行，即推認抗告人日後有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㈡原裁定認定抗告人所有之不動產價值時，逕將最高限額抵押

權擔保債權額960萬元扣除，未考量應有民法第875條之2規

定之適用，且抗告人早已清償該債務並取得抵押權塗銷同意

書。準此，抗告人現有資產至少16,716,738元，明顯高於相

對人請求保全之債權額1,000萬元。況相對人主張看護費用

及不能工作損失高達27,213,084元且損害尚未實現，相對人

復涉嫌超速行駛，其過失比例尚待釐清，其主張賠償之金額

與訴訟確認之金額可能存在落差，自不能逕認抗告人既有財

產與相對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又抗告人持續於財團法人中衛

發展中心任職，每月薪資約6萬元，顯無瀕臨成為無資力之

情形。抗告人亦無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將財產為不利益處

分、移往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事，本件不存在任

何假扣押原因。相對人所舉實務見解，充其量說明在特定情

形下，可減輕債權人釋明責任、證明度可降低而已，而相對

人對於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係「毫無釋明」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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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復按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

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

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

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

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

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

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

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次

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絲毫未提

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

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

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

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

證明與釋明在構成法院之心證上程度未盡相同，所謂證明

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

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與釋明云者，為當事

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

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有間，二者非性

質上之區別，乃分量上之不同。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

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

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權

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主

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

如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

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17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致受有系爭傷害，得向抗告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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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84,127元等情，業據其提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

照片黏貼紀錄表、振興醫院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

院）診斷證明書、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

書、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資料更改或補發通知書、振興醫

院預收醫療費用收據、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看護薪資收據、

高雄市簡易生命表、薪資明細表、電子發票、厚德醫療器材

有限公司收據、統一發票、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交易

明細表、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收據、受理民眾租借輔具

申請表、維康醫療用品門市醫療器材租賃合約書等為證（見

本院113年度司裁全字第249號卷第14至26頁、第32至36頁、

第42至60頁、第66至132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之

請求，已為相當釋明。

　㈡相對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

之虞」，已提出抗告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

議狀、兆豐銀行113年3月26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13094號

函、中國信託113年3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97221號

函、抗告人之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

（見原審卷第54至80頁），原審依上開資料計算，扣除最高

限額抵押權擔保債權額960萬元後，認抗告人現有財產價值

約7,116,738元，除扣除960萬元部分，抗告人對財產價值之

計算並不爭執，是依抗告人主張加計960萬元後，其現有財

產價值約16,716,738元，仍與相對人主張損害金額29,684,1

27元相差懸殊，況相對人所受系爭傷害尚在治療中，須持續

支出醫療、看護費用，且相對人請求金額在日後請求過程中

可能產生之遲延利息。復參酌抗告人所提簡訊內容上記載日

期為「4月8日」（見本院卷第30頁），及本院司法事務官係

於113年3月11日以原處分准許本件假扣押（見原審卷第10至

14頁）等情，可認抗告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後對相對人置之不

理，直至其名下財產遭扣押後始傳送一通簡訊予相對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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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可認抗告人給付意願低落。從而，抗告人現有財產既與相

對人目前所主張債權相差懸殊，且給付意願低落，堪認相對

人就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已提

出相當之釋明，並非全無釋明，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對本件假

扣押之原因「毫無釋明」云云，尚難認為可採。至於抗告人

主張相對人迄未舉證釋明其已請求抗告人給付，而抗告人拒

絕給付，不得僅以債務不履行之狀態，遽認有假扣押之原因

云云，然依上開說明，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之原因，並非以曾

催告債務人給付而經拒絕給付為其要件，僅須釋明「有日後

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事實即已足，原審復已參

酌相對人財產及給付狀況，亦非逕以債務不履行即認本件有

假扣押之原因，是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難採認為其有利認

定。至於相對人請求金額是否過高及過失比例為何，核屬本

件假扣押請求之「實體」上爭執，乃本案判決問題，非假扣

押保全程序裁判中所能解決，抗告人據此抗辯不能以此認抗

告人既有財產與相對人債權相差懸殊云云，亦難認本件無假

扣押之原因及必要。

　㈢綜上，相對人對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

因」，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

聲請本件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

請，並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

押，自無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

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邱光吾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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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經本院許可後

始可再抗告。再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

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

與受任人間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周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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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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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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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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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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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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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聲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蘇聖華  






相  對  人  陳盛隆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19日本院113年度全事聲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裁全字第249號裁定准予假扣押（下稱原處分），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於民國113年8月30日提起抗告，相對人於同年9月18日具狀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56至63頁），抗告人復於113年10月17日為民事補充抗告理由二狀陳述意見，已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2年9月23日下午7時30分許，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一段東向西第四車道直行，而抗告人駕驶自小客車沿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一段東向西第三車道直行，於行經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一段與福林路254巷口時，未依規定打方向燈讓相對人直行之機車先行，即貿然變換車道切入第四車道，撞擊相對人機車之左車身，相對人閃避不及，致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硬腦膜上出血、左鎖骨骨折、左顴骨骨折、多處肋骨骨折、頭皮撕裂傷、肺炎合併呼吸衰竭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經送往振興醫院急救及手術，因多次進行開顱手術，僅能以鼻胃管引流餵食，且有不斷流口水、視力大為減退（弱視）、眼球無法正常轉動、四肢肢體無力等失能現象，需受他人全日照護，並造成相對人身心受有極大創傷，需用藥物抑制躁動情緒，因而受有財產上損害，包括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935,148元、看護費用14,115,084元、不能工作損失13,098,000元、醫療用品及增加生活支出費用35,895元，及非財產損害150萬元，合計29,684,127元。然抗告人從未探視相對人，亦未主動與相對人協商或為任何賠償，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未立即下車查看相對人傷勢，而係為規避肇事原因，先打方向燈後下車宣稱是相對人去撞抗告人，態度十分惡劣，顯無賠償意願。又抗告人每月薪資約5萬元，扣除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32,305元後，所剩金額不多，而其現有財產僅銀行存款合計約4,790,836元，名下雖有房地價值約1,800萬元至2,000萬元，惟其權利範圍僅2分之1，其上並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960萬元，殘餘價值甚微，其餘1筆土地係屬田地，應有部分僅10000分之393，產權複雜價值亦低微，是抗告人現有資產與相對人請求金額相差懸殊，顯無法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本件確有保全之必要性，相對人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爰聲請對抗告人所有財產在1,000萬元之範圍內准予假扣押。抗告人所提簡訊內容，隻字未提賠償相對人，其明知相對人受傷嚴重，直至相對人提起刑事過失傷害告訴後，始形式上發個簡訊，益證抗告人顯無賠償之意。相對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非毫無釋明，與所提實務見解相比應有過之，抗告人乃刻意混淆法院。抗告人隨時可離職，而存款提領乃一時之間，倘撤銷本件假扣押，相對人債權將來更加難以清償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後並無難以聯繫或拒絕聯繫之情，且得知相對人受傷後即傳送簡訊予相對人，惟相對人無任何回應，亦未請求抗告人給付。相對人迄未舉證釋明其於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請求給付？被以何種方式拒絕？縱抗告人有債務不履行狀態，然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不得僅以債務不履行之狀態，遽認有假扣押之原因。又抗告人有無主動表達和解、賠償意願，僅屬抗告人事發後應對態度之範疇，顯非假扣押之原因事由，況抗告人有無過失或過失比例尚未確認，抗告人欲以民事訴訟程序加以確認，係屬抗告人之權利，豈能以抗告人有債務不履行，即推認抗告人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㈡原裁定認定抗告人所有之不動產價值時，逕將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權額960萬元扣除，未考量應有民法第875條之2規定之適用，且抗告人早已清償該債務並取得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準此，抗告人現有資產至少16,716,738元，明顯高於相對人請求保全之債權額1,000萬元。況相對人主張看護費用及不能工作損失高達27,213,084元且損害尚未實現，相對人復涉嫌超速行駛，其過失比例尚待釐清，其主張賠償之金額與訴訟確認之金額可能存在落差，自不能逕認抗告人既有財產與相對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又抗告人持續於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任職，每月薪資約6萬元，顯無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抗告人亦無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將財產為不利益處分、移往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事，本件不存在任何假扣押原因。相對人所舉實務見解，充其量說明在特定情形下，可減輕債權人釋明責任、證明度可降低而已，而相對人對於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係「毫無釋明」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次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絲毫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證明與釋明在構成法院之心證上程度未盡相同，所謂證明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與釋明云者，為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有間，二者非性質上之區別，乃分量上之不同。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權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如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致受有系爭傷害，得向抗告人請求29,684,127元等情，業據其提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振興醫院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資料更改或補發通知書、振興醫院預收醫療費用收據、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看護薪資收據、高雄市簡易生命表、薪資明細表、電子發票、厚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收據、統一發票、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細表、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收據、受理民眾租借輔具申請表、維康醫療用品門市醫療器材租賃合約書等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司裁全字第249號卷第14至26頁、第32至36頁、第42至60頁、第66至132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
　㈡相對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已提出抗告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兆豐銀行113年3月26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13094號函、中國信託113年3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97221號函、抗告人之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見原審卷第54至80頁），原審依上開資料計算，扣除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權額960萬元後，認抗告人現有財產價值約7,116,738元，除扣除960萬元部分，抗告人對財產價值之計算並不爭執，是依抗告人主張加計960萬元後，其現有財產價值約16,716,738元，仍與相對人主張損害金額29,684,127元相差懸殊，況相對人所受系爭傷害尚在治療中，須持續支出醫療、看護費用，且相對人請求金額在日後請求過程中可能產生之遲延利息。復參酌抗告人所提簡訊內容上記載日期為「4月8日」（見本院卷第30頁），及本院司法事務官係於113年3月11日以原處分准許本件假扣押（見原審卷第10至14頁）等情，可認抗告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後對相對人置之不理，直至其名下財產遭扣押後始傳送一通簡訊予相對人，至少可認抗告人給付意願低落。從而，抗告人現有財產既與相對人目前所主張債權相差懸殊，且給付意願低落，堪認相對人就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已提出相當之釋明，並非全無釋明，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毫無釋明」云云，尚難認為可採。至於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迄未舉證釋明其已請求抗告人給付，而抗告人拒絕給付，不得僅以債務不履行之狀態，遽認有假扣押之原因云云，然依上開說明，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之原因，並非以曾催告債務人給付而經拒絕給付為其要件，僅須釋明「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事實即已足，原審復已參酌相對人財產及給付狀況，亦非逕以債務不履行即認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是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難採認為其有利認定。至於相對人請求金額是否過高及過失比例為何，核屬本件假扣押請求之「實體」上爭執，乃本案判決問題，非假扣押保全程序裁判中所能解決，抗告人據此抗辯不能以此認抗告人既有財產與相對人債權相差懸殊云云，亦難認本件無假扣押之原因及必要。
　㈢綜上，相對人對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聲請本件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請，並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自無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邱光吾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經本院許可後始可再抗告。再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間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周彥儒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聲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蘇聖華  



相  對  人  陳盛隆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19日本
院113年度全事聲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
    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
    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
    對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
    司裁全字第249號裁定准予假扣押（下稱原處分），抗告人
    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於民國113年8月30日
    提起抗告，相對人於同年9月18日具狀陳述意見（見本院卷
    第56至63頁），抗告人復於113年10月17日為民事補充抗告
    理由二狀陳述意見，已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2年9月23日下
    午7時30分許，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一
    段東向西第四車道直行，而抗告人駕驶自小客車沿臺北市士
    林區至善路一段東向西第三車道直行，於行經臺北市士林區
    至善路一段與福林路254巷口時，未依規定打方向燈讓相對
    人直行之機車先行，即貿然變換車道切入第四車道，撞擊相
    對人機車之左車身，相對人閃避不及，致人車倒地（下稱系
    爭事故），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硬腦
    膜上出血、左鎖骨骨折、左顴骨骨折、多處肋骨骨折、頭皮
    撕裂傷、肺炎合併呼吸衰竭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經送
    往振興醫院急救及手術，因多次進行開顱手術，僅能以鼻胃
    管引流餵食，且有不斷流口水、視力大為減退（弱視）、眼
    球無法正常轉動、四肢肢體無力等失能現象，需受他人全日
    照護，並造成相對人身心受有極大創傷，需用藥物抑制躁動
    情緒，因而受有財產上損害，包括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9
    35,148元、看護費用14,115,084元、不能工作損失13,098,0
    00元、醫療用品及增加生活支出費用35,895元，及非財產損
    害150萬元，合計29,684,127元。然抗告人從未探視相對人
    ，亦未主動與相對人協商或為任何賠償，且系爭事故發生時
    ，未立即下車查看相對人傷勢，而係為規避肇事原因，先打
    方向燈後下車宣稱是相對人去撞抗告人，態度十分惡劣，顯
    無賠償意願。又抗告人每月薪資約5萬元，扣除平均每人每
    月消費支出32,305元後，所剩金額不多，而其現有財產僅銀
    行存款合計約4,790,836元，名下雖有房地價值約1,800萬元
    至2,000萬元，惟其權利範圍僅2分之1，其上並有最高限額
    抵押權設定960萬元，殘餘價值甚微，其餘1筆土地係屬田地
    ，應有部分僅10000分之393，產權複雜價值亦低微，是抗告
    人現有資產與相對人請求金額相差懸殊，顯無法清償相對人
    之債權，本件確有保全之必要性，相對人願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不足，爰聲請對抗告人所有財產在1,000萬元之範圍內准
    予假扣押。抗告人所提簡訊內容，隻字未提賠償相對人，其
    明知相對人受傷嚴重，直至相對人提起刑事過失傷害告訴後
    ，始形式上發個簡訊，益證抗告人顯無賠償之意。相對人對
    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非毫無釋明，與所提實務見解相比應有
    過之，抗告人乃刻意混淆法院。抗告人隨時可離職，而存款
    提領乃一時之間，倘撤銷本件假扣押，相對人債權將來更加
    難以清償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後並無難以聯繫或拒絕聯繫之情，且
    得知相對人受傷後即傳送簡訊予相對人，惟相對人無任何回
    應，亦未請求抗告人給付。相對人迄未舉證釋明其於何時？
    何地？以何種方式請求給付？被以何種方式拒絕？縱抗告人
    有債務不履行狀態，然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不得僅以債務
    不履行之狀態，遽認有假扣押之原因。又抗告人有無主動表
    達和解、賠償意願，僅屬抗告人事發後應對態度之範疇，顯
    非假扣押之原因事由，況抗告人有無過失或過失比例尚未確
    認，抗告人欲以民事訴訟程序加以確認，係屬抗告人之權利
    ，豈能以抗告人有債務不履行，即推認抗告人日後有不能強
    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㈡原裁定認定抗告人所有之不動產價值時，逕將最高限額抵押
    權擔保債權額960萬元扣除，未考量應有民法第875條之2規
    定之適用，且抗告人早已清償該債務並取得抵押權塗銷同意
    書。準此，抗告人現有資產至少16,716,738元，明顯高於相
    對人請求保全之債權額1,000萬元。況相對人主張看護費用
    及不能工作損失高達27,213,084元且損害尚未實現，相對人
    復涉嫌超速行駛，其過失比例尚待釐清，其主張賠償之金額
    與訴訟確認之金額可能存在落差，自不能逕認抗告人既有財
    產與相對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又抗告人持續於財團法人中衛
    發展中心任職，每月薪資約6萬元，顯無瀕臨成為無資力之
    情形。抗告人亦無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將財產為不利益處
    分、移往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事，本件不存在任
    何假扣押原因。相對人所舉實務見解，充其量說明在特定情
    形下，可減輕債權人釋明責任、證明度可降低而已，而相對
    人對於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係「毫無釋明」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復按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
    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
    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
    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
    ，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
    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
    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次按
    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絲毫未提出
    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假
    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
    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
    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證
    明與釋明在構成法院之心證上程度未盡相同，所謂證明者，
    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
    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與釋明云者，為當事人提出
    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
    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有間，二者非性質上之
    區別，乃分量上之不同。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
    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
    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權人有所
    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主張之事
    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如債權
    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
    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17號裁定
    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致受有系爭傷害，得向抗告人請求2
    9,684,127元等情，業據其提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
    照片黏貼紀錄表、振興醫院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
    院）診斷證明書、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資料更改或補發通知書、振興醫院
    預收醫療費用收據、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看護薪資收據、高
    雄市簡易生命表、薪資明細表、電子發票、厚德醫療器材有
    限公司收據、統一發票、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
    細表、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收據、受理民眾租借輔具申
    請表、維康醫療用品門市醫療器材租賃合約書等為證（見本
    院113年度司裁全字第249號卷第14至26頁、第32至36頁、第
    42至60頁、第66至132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
    求，已為相當釋明。
　㈡相對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
    之虞」，已提出抗告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
    議狀、兆豐銀行113年3月26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13094號
    函、中國信託113年3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97221號
    函、抗告人之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
    見原審卷第54至80頁），原審依上開資料計算，扣除最高限
    額抵押權擔保債權額960萬元後，認抗告人現有財產價值約7
    ,116,738元，除扣除960萬元部分，抗告人對財產價值之計
    算並不爭執，是依抗告人主張加計960萬元後，其現有財產
    價值約16,716,738元，仍與相對人主張損害金額29,684,127
    元相差懸殊，況相對人所受系爭傷害尚在治療中，須持續支
    出醫療、看護費用，且相對人請求金額在日後請求過程中可
    能產生之遲延利息。復參酌抗告人所提簡訊內容上記載日期
    為「4月8日」（見本院卷第30頁），及本院司法事務官係於
    113年3月11日以原處分准許本件假扣押（見原審卷第10至14
    頁）等情，可認抗告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後對相對人置之不理
    ，直至其名下財產遭扣押後始傳送一通簡訊予相對人，至少
    可認抗告人給付意願低落。從而，抗告人現有財產既與相對
    人目前所主張債權相差懸殊，且給付意願低落，堪認相對人
    就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已提出
    相當之釋明，並非全無釋明，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對本件假扣
    押之原因「毫無釋明」云云，尚難認為可採。至於抗告人主
    張相對人迄未舉證釋明其已請求抗告人給付，而抗告人拒絕
    給付，不得僅以債務不履行之狀態，遽認有假扣押之原因云
    云，然依上開說明，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之原因，並非以曾催
    告債務人給付而經拒絕給付為其要件，僅須釋明「有日後不
    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事實即已足，原審復已參酌
    相對人財產及給付狀況，亦非逕以債務不履行即認本件有假
    扣押之原因，是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難採認為其有利認定
    。至於相對人請求金額是否過高及過失比例為何，核屬本件
    假扣押請求之「實體」上爭執，乃本案判決問題，非假扣押
    保全程序裁判中所能解決，抗告人據此抗辯不能以此認抗告
    人既有財產與相對人債權相差懸殊云云，亦難認本件無假扣
    押之原因及必要。
　㈢綜上，相對人對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
    ，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聲請
    本件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請，並
    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自無
    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並無違誤
    。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邱光吾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經本院許可後
始可再抗告。再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
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
與受任人間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
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周彥儒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聲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蘇聖華  



相  對  人  陳盛隆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8月19日本院113年度全事聲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關於假扣押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所謂應使債權人或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包括債權人或債務人以書狀陳述其意見。查相對人聲請假扣押抗告人財產，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裁全字第249號裁定准予假扣押（下稱原處分），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裁定駁回異議，抗告人於民國113年8月30日提起抗告，相對人於同年9月18日具狀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56至63頁），抗告人復於113年10月17日為民事補充抗告理由二狀陳述意見，已合於前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相對人聲請及陳述意見意旨略以：相對人於112年9月23日下午7時30分許，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沿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一段東向西第四車道直行，而抗告人駕驶自小客車沿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一段東向西第三車道直行，於行經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一段與福林路254巷口時，未依規定打方向燈讓相對人直行之機車先行，即貿然變換車道切入第四車道，撞擊相對人機車之左車身，相對人閃避不及，致人車倒地（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及硬腦膜上出血、左鎖骨骨折、左顴骨骨折、多處肋骨骨折、頭皮撕裂傷、肺炎合併呼吸衰竭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經送往振興醫院急救及手術，因多次進行開顱手術，僅能以鼻胃管引流餵食，且有不斷流口水、視力大為減退（弱視）、眼球無法正常轉動、四肢肢體無力等失能現象，需受他人全日照護，並造成相對人身心受有極大創傷，需用藥物抑制躁動情緒，因而受有財產上損害，包括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935,148元、看護費用14,115,084元、不能工作損失13,098,000元、醫療用品及增加生活支出費用35,895元，及非財產損害150萬元，合計29,684,127元。然抗告人從未探視相對人，亦未主動與相對人協商或為任何賠償，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未立即下車查看相對人傷勢，而係為規避肇事原因，先打方向燈後下車宣稱是相對人去撞抗告人，態度十分惡劣，顯無賠償意願。又抗告人每月薪資約5萬元，扣除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32,305元後，所剩金額不多，而其現有財產僅銀行存款合計約4,790,836元，名下雖有房地價值約1,800萬元至2,000萬元，惟其權利範圍僅2分之1，其上並有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960萬元，殘餘價值甚微，其餘1筆土地係屬田地，應有部分僅10000分之393，產權複雜價值亦低微，是抗告人現有資產與相對人請求金額相差懸殊，顯無法清償相對人之債權，本件確有保全之必要性，相對人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爰聲請對抗告人所有財產在1,000萬元之範圍內准予假扣押。抗告人所提簡訊內容，隻字未提賠償相對人，其明知相對人受傷嚴重，直至相對人提起刑事過失傷害告訴後，始形式上發個簡訊，益證抗告人顯無賠償之意。相對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並非毫無釋明，與所提實務見解相比應有過之，抗告人乃刻意混淆法院。抗告人隨時可離職，而存款提領乃一時之間，倘撤銷本件假扣押，相對人債權將來更加難以清償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後並無難以聯繫或拒絕聯繫之情，且得知相對人受傷後即傳送簡訊予相對人，惟相對人無任何回應，亦未請求抗告人給付。相對人迄未舉證釋明其於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請求給付？被以何種方式拒絕？縱抗告人有債務不履行狀態，然依最高法院實務見解，不得僅以債務不履行之狀態，遽認有假扣押之原因。又抗告人有無主動表達和解、賠償意願，僅屬抗告人事發後應對態度之範疇，顯非假扣押之原因事由，況抗告人有無過失或過失比例尚未確認，抗告人欲以民事訴訟程序加以確認，係屬抗告人之權利，豈能以抗告人有債務不履行，即推認抗告人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㈡原裁定認定抗告人所有之不動產價值時，逕將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權額960萬元扣除，未考量應有民法第875條之2規定之適用，且抗告人早已清償該債務並取得抵押權塗銷同意書。準此，抗告人現有資產至少16,716,738元，明顯高於相對人請求保全之債權額1,000萬元。況相對人主張看護費用及不能工作損失高達27,213,084元且損害尚未實現，相對人復涉嫌超速行駛，其過失比例尚待釐清，其主張賠償之金額與訴訟確認之金額可能存在落差，自不能逕認抗告人既有財產與相對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又抗告人持續於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任職，每月薪資約6萬元，顯無瀕臨成為無資力之情形。抗告人亦無浪費財產、增加負擔、將財產為不利益處分、移往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情事，本件不存在任何假扣押原因。相對人所舉實務見解，充其量說明在特定情形下，可減輕債權人釋明責任、證明度可降低而已，而相對人對於本件假扣押之原因係「毫無釋明」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假扣押制度乃為保全債權人將來之強制執行，並得命其供擔保以兼顧債務人權益之保障，所設暫時而迅速之簡易執行程序，是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所稱「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假扣押之原因」者，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將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致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方、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積極作為之情形為限，祇須合於該條項「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條件，即足當之。次按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就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絲毫未提出能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者，固應駁回其聲請，惟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如經釋明而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仍得命供擔保以補其釋明之不足，准為假扣押，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又證明與釋明在構成法院之心證上程度未盡相同，所謂證明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與釋明云者，為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僅在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有間，二者非性質上之區別，乃分量上之不同。是依當事人之陳述及提出之相關證據，倘可使法院得薄弱之心證，信其事實上之主張大概為如此者，自不得謂為未釋明。且依前開規定，只須債權人有所釋明，縱未達到使法院產生較薄弱之心證，相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可信之程度，亦屬釋明不足，而非全無釋明，如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1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相對人主張其因系爭事故致受有系爭傷害，得向抗告人請求29,684,127元等情，業據其提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振興醫院財團法人振興醫院（下稱振興醫院）診斷證明書、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資料更改或補發通知書、振興醫院預收醫療費用收據、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看護薪資收據、高雄市簡易生命表、薪資明細表、電子發票、厚德醫療器材有限公司收據、統一發票、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細表、高雄市南區輔具資源中心收據、受理民眾租借輔具申請表、維康醫療用品門市醫療器材租賃合約書等為證（見本院113年度司裁全字第249號卷第14至26頁、第32至36頁、第42至60頁、第66至132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
　㈡相對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即「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已提出抗告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兆豐銀行113年3月26日兆銀總集中字第1130013094號函、中國信託113年3月26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197221號函、抗告人之111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見原審卷第54至80頁），原審依上開資料計算，扣除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債權額960萬元後，認抗告人現有財產價值約7,116,738元，除扣除960萬元部分，抗告人對財產價值之計算並不爭執，是依抗告人主張加計960萬元後，其現有財產價值約16,716,738元，仍與相對人主張損害金額29,684,127元相差懸殊，況相對人所受系爭傷害尚在治療中，須持續支出醫療、看護費用，且相對人請求金額在日後請求過程中可能產生之遲延利息。復參酌抗告人所提簡訊內容上記載日期為「4月8日」（見本院卷第30頁），及本院司法事務官係於113年3月11日以原處分准許本件假扣押（見原審卷第10至14頁）等情，可認抗告人於系爭事故發生後對相對人置之不理，直至其名下財產遭扣押後始傳送一通簡訊予相對人，至少可認抗告人給付意願低落。從而，抗告人現有財產既與相對人目前所主張債權相差懸殊，且給付意願低落，堪認相對人就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假扣押原因，已提出相當之釋明，並非全無釋明，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對本件假扣押之原因「毫無釋明」云云，尚難認為可採。至於抗告人主張相對人迄未舉證釋明其已請求抗告人給付，而抗告人拒絕給付，不得僅以債務不履行之狀態，遽認有假扣押之原因云云，然依上開說明，債權人聲請假扣押之原因，並非以曾催告債務人給付而經拒絕給付為其要件，僅須釋明「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之事實即已足，原審復已參酌相對人財產及給付狀況，亦非逕以債務不履行即認本件有假扣押之原因，是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難採認為其有利認定。至於相對人請求金額是否過高及過失比例為何，核屬本件假扣押請求之「實體」上爭執，乃本案判決問題，非假扣押保全程序裁判中所能解決，抗告人據此抗辯不能以此認抗告人既有財產與相對人債權相差懸殊云云，亦難認本件無假扣押之原因及必要。
　㈢綜上，相對人對本件假扣押之「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已有相當釋明，且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其聲請本件假扣押，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處分准許其聲請，並酌定抗告人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自無不合。原裁定維持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於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邱光吾
　　　　　　　　　　　　　　　法　官　方鴻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及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經本院許可後始可再抗告。再抗告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間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周彥儒



